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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监事石磊先生通过股权

激励行权和集中竞价交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0,39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0.0016%（以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收市后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的规定，

上市公司监事每年减持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25%，因个人资金需求，石磊先生拟于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按规定在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 25%的范围内实施减持。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石磊 董事 、监 事 、高 级 管 理
人员 160,395 0.0016% 其他方式取得 ：160,395 股

注：

1、表格中持股比例以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收市后总股本（10,237,929,699）为基数计算。
2、表格中“其他方式取得”包含“集中竞价交易”和“股票期权行权”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石磊先生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起任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告编号： 临 2020-

075），其自任监事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
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 易 减 持

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
来源

拟减持
原因

石磊 不 超 过 ：
40,098 股

不 超 过 ：
0.0004%

竞价交易减持 ，
不 超 过 ：40,098
股

2020/12/9 ～
2021/6/8

按 市 场 价
格

股 票 期 权 行
权

个 人 资 金 需
求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上述监事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

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遵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48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布绿色债券年度报告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11 月 16 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正式发布《2019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主要包括截至 2019年末存量绿色债券
的基本情况、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环境效益等内容，并已获得第三方评估。《报告》登载于本行
全球主站（www.icbc-ltd.com）“投资者关系—绿色金融”栏目。

本行积极践行国家绿色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助力绿色债券市场发展。 本行于 2017 年 9
月建立绿色债券框架，截至 2019年末，本行已在该框架下发行了 5笔绿色债券，金额合计等值约 98.3
亿美元，发行募集资金均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低碳及低排放交通产业以及可持续的水资源管
理产业的再融资。 本行绿色债券发行均获得全球投资者的高度认可和超额认购，并荣获多项国际权
威奖项。 2019年，本行发行了全球首支绿色“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债券，首次发行了“粤港澳
大湾区”主题绿色债券，推动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绿色发展。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49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
二级资本债券（第二期）发行完毕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二级

资本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已于近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00亿元，分为两个品种。 其中，品种一为 10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在

第 5年末附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00 亿元，票面利率为 4.15%；品种二为 15 年
期固定利率品种，在第 10 年末附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00 亿元，票面利率为
4.45%。

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补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二
级资本。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348 证券简称：文灿股份 公告编号：2020-108
转债代码：113537 转债简称：文灿转债
转股代码：191537 转股简称：文灿转股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购买之强制要约收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0年 11月 13日 1

1强制要约的相关时间节点均系法国当地时间
，公司子公司 Wencan Holding (France) SAS（以下简称“文灿法国”）收到法国证监会（以下简称

“AMF”）书面通知，自 2020 年 10 月 29 日（含当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12 日（含当日）要约期内，文灿
法国以 38.18欧元/股的价格收购了百炼集团 2,041,815股股票。截至 2020年 11月 13日，文灿法国累
计持有百炼集团股份比例为 92.98%，投票权比例为 91.66%。

● 根据相关规定，文灿法国持有百炼集团的股份比例及投票权比例均超过 90%，文灿法国拟启
动强制挤出程序（Squeeze Out），将剩余未接受要约的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按照每股 38.18 欧元强制
收购完成，从而实现全部持有百炼集团，进而完成退市及私有化流程。

一、重大资产购买概述
2020年 1月 8日，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 Philippe Galland 先生、

Philippe Dizier先生及 Copernic公司签署《股份购买协议》，公司将通过全资子公司广东文灿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全资境外子公司文灿控股（德国）有限公司、文灿法国，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百炼集团的
61.96%股份，并在完成对百炼集团控股权收购后通过文灿法国对百炼集团剩余的全部股份发起强制
要约收购，根据中小股东接受要约的情况，获得目标公司至多 100%股份。

二、重大资产购买之强制要约收购的进展情况

2020年 6月 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议
案》等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2020年 7月 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就
收购 Le Bélier S.A.控股权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2020年 7月 20日，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议案》等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 2020年 7月 15日披露的《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相
关公告。 截至 2020年 9月 3日，文灿法国完成了百炼集团 61.96%股份的收购，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7月 29日、2020年 9月 5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资产交割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5）、《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资产交割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

2020 年 10 月 7 日，文灿法国向 AMF 申报强制要约收购文件，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8 日披
露的《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资产交割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8）。

2020年 10月 27日，文灿法国收到 AMF 书面通知，AMF 批准文灿法国以每股 38.18 欧元向持有
百炼集团剩余股份（除 0.54%库存股外）的中小股东发出强制要约，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2020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资产交割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100）、《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之强制要约收购进展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0-103）。

2020年 11月 13日，文灿法国收到 AMF 书面通知，自 2020 年 10 月 29 日（含当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12 日（含当日）要约期内，文灿法国以 38.18 欧元/股的价格收购了百炼集团 2,041,815 股股票。
截至 2020年 11月 13日，文灿法国累计持有百炼集团股份比例为 92.98%，投票权比例为 91.66%。

三、后续相关安排
根据相关规定，文灿法国持有百炼集团的股份比例及投票权比例均超过 90%，文灿法国拟启动

强制挤出程序（Squeeze Out），将剩余未接受要约的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按照每股 38.18 欧元强制收
购完成，从而实现全部持有百炼集团，进而完成退市及私有化流程。 公司将尽快启动强制挤出程序，
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 � � � � � �公告编号：2020－092号
证券代码：112805 证券简称：18中联 01
证券代码：112927 证券简称：19中联 01
证券代码：149054 证券简称：20中联 01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3051）。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
交的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公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20-081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0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 2020年 1-10月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8,033.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5.0%。 10 月份，本公
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 1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二 十二冶 集团 有 限
公司 沈阳中关村科技创新基地南区配套工程项目 31.8

2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New Phnom Penh International Airport 柬埔寨金边新国际机场飞行
区设计建造总承包合同 26.7

3 中国十 九冶集 团有 限 公
司 青海格尔木方程赛车赛事城建设项目二标段 26.0

4 中冶 （云 南 ）工程 投资 建
设有限公司 中国织金洞森林康养小镇一期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 25.0

5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襄阳华侨城文化旅游度假区二期文化科技园工程总承包项目 24.8

6 中国十 九冶集 团有 限 公
司 青海格尔木方程赛车赛事城建设项目一标段 19.0

7 北京中 冶设备 研究 设 计
总院有限公司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迭藏河西岸连片（二 、三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承
包合同 15.2

8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马站智慧冷链仓储物流产业园 （一期 ）建设项
目 14.8

9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万荣县 440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总
承包合同 14.1

10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青山区武东村还建地块建设项目 13.5

11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市保税区正威科创中心施工总承包补充合同 12.6

12 中国十 七冶集 团有 限 公
司 青岛国际院士港产业核心区试验区综合配套 LC0306-01 地块项目 12.6

13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珺凯房地产南沙新区明珠湾起步区 C2-21-03 地块商业项
目 12.0

14 中冶集 团武汉 勘察 研 究
院有限公司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萤石矿山公园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12.0

15 中国二 十二冶 集团 有 限
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白浪绿洲湿地公园鸢都湖演艺项目总承包合同 11.8

16 中冶华 天工程 技术 有 限
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运营维护合同 11.5

17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三大公共建筑共享配套设施 1 标段施工合
同 11.5

18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智创产业空间工程总承包合同 11.2

19 中冶交 通建设 集团 有 限
公司

乌海至银川国家高速公路巴音呼都格至巴彦浩特段改建工程施工
合同 10.8

20 中国十 七冶集 团有 限 公
司 山东菏泽华鼎学府小区项目施工合同 10.7

21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夏区大桥现代产业园西片集中还建小区二期二标段 10.7

22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都区物联港 Ａ 馆 、采购商东区 、西区综合开发项目工程合
同 10.0

10 亿以上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348.3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20-052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营指标 单位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变化(%)
10 月 累计 10 月 累计 10 月 累计

（一）煤炭

1. 商品煤产量 百万吨 24.9 241.6 21.5 235.6 15.8 2.5
2. 煤炭销售量 百万吨 37.2 360.7 33.7 365.4 10.4 (1.3)
（二）运输

1.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十亿吨公里 24.9 233.5 23.4 238.1 6.4 (1.9)
2. 黄骅港装船量 百万吨 18.4 169.1 16.2 166.5 13.6 1.6
3. 神华天津煤码头装船量 百万吨 3.9 37.4 3.5 37.2 11.4 0.5
4. 航运货运量 百万吨 9.8 93.2 9.0 92.5 8.9 0.8
5. 航运周转量 十亿吨海里 7.9 77.1 7.2 75.0 9.7 2.8
（三）发电

1. 总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9.28 110.84 10.97 - (15.4) -
2. 总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8.69 103.72 10.34 - (16.0) -
（四）煤化工

1. 聚乙烯销售量 千吨 30.2 302.1 3.8 265.0 694.7 14.0
2. 聚丙烯销售量 千吨 27.7 280.7 4.4 245.7 529.5 14.2

2020年 10月，本公司商品煤产量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受征地、证照续期办理进度等因素影响，2019年 10月北电胜利一号露天矿、万利一矿产量较低；2020年 10月，上述煤矿正常生产。
2020年 10月，本公司总发电量和总售电量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受西部地区电力东送影响，本公司在广东地区发电量有所下降；为保障发电机组正常运行，部分电厂机组检修。
2020年 10月，本公司烯烃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2019年 9月-10月，本公司煤制烯烃生产设备检修，两月产量较低。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

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0 年 11 月 17 日

特别提示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2,84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814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84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1,704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1,136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13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东亚药业”A 股 1,136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及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并于 2020�年 11�月 18�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T+2 日）
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1 月 18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292,347 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 98,521,125,0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153052%。 配号总数为
98,521,125 个，起始号码为 100,000,000,000，截止号码为 100,098,521,12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672.63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84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556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59436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
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7 日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0年11月18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
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
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汇创达
（二）股票代码：30090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090.6663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522.6666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创新投入大、新旧产业融合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尚处于成长期、经营风险
高、业绩不稳定、退市风险高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爱群路同富裕工业区2-2栋
联系人：许文龙、康勤
电话：0755-2735� 6897
（二）保荐机构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联系人：吴昺、张玉仁
电话：0512-6293� 8511

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之佳”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1,32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 2624号文核准。 健之佳的股票简称为“健之佳”，股票代码为

“605266”。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为72.89元/股。 本次发行规模为
1,325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1,3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
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为72.89元/股。 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于2020年11月19日（T日，申

购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日当日，
投资者不需要进行缴款。

3、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
年11月2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1月18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1月18日（周三）9:00-12: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摘要》已刊登于

2020年10月27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康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１８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
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康平科技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９０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９６，０００，０００股
（四）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２４，０００，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

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
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１、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康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华元路１８号
联系人：郭洁
联系电话：０５１２－６７２１５５３２
２、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郑士杰、贾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２２号丰铭国际大厦Ａ座６层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３００

发行人：康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2,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5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14:00-17: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

登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
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7 日

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景食品”、“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92 号文同意

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仲景食品”，股票代码为“300908”。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500 万股，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39.74 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

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125 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 1,787.5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71.5%；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12.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39.74 元 /股。

根据《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517.34463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2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287.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12.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48.5%。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61804566%，有效

申购倍数为 6,180.29530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097,71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80,763,114.6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7,28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084,385.38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875,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11,652,5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

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28.975 万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2%，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1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7,287股， 包销金额为 1,084,385.38 元， 包销比例为

0.11%。

2020 年 11 月 17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

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之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发行

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12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7 日


